
同济大学新生院本科生社会活动奖学金评定细则 

（试行稿） 

为激励学生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志愿公益、创新创业等活动，根据《同济大学本科

生奖励管理办法》和《同济大学本科生社会活动奖学金评定细则》，结合学院实际情况，

特制定本细则。 

 

第一条  奖励对象和奖励标准 

1．奖励对象为参评学年具有我院学籍的正式注册的本科生； 

2．奖励标准为每人每年 1000元。 

同一评奖学年内，本科生社会活动奖学金可与本科生国家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

国家励志奖学金、本科优秀学生奖学金（含校外捐赠冠名奖学金）、本科民族班学生专项

奖助学金等兼得。 

 

第二条  奖励条件 

1.符合《同济大学本科生奖励管理办法》中学生奖励基本条件； 

2.在校日常表现良好，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志愿公益、创新创业等活动； 

3.原则上参评学年平均绩点不低于 3.0。 

 

第三条  评审组织及评审流程 

1.社会活动奖学金评审组织为新生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和各学堂评审小组。 

2. 学生申请流程： 

（1）有意申请的学生填写《新生院社会活动奖学金申请表》，提交申请。 

（2）教学管理部门统一提供每位学生参加评奖学年的成绩单。 

（3）奖学金名额及奖项下达后，结合个人申请、组织推荐等情况确定获奖学生名

单，并公示。公示不少于 3日。 

（4）学生按学校奖学金系统要求进行系统信息提交。 

 

第四条  附则 

1. 本细则适用于新生院学生。 



2. 特殊问题由新生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集体讨论决定。 

3. 对在评审过程中提供虚假材料的学生，一经查实，除追回所得外，将依据校纪

校规给予严肃处理。 

4.本细则由 2020 年 9 月 4 日新生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相关内容最终解释权

归新生院所有，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同济大学新生院社会活动奖学金申请表 

姓名  学号  班级  

联系方式  学年担任学生干部情况  

是否在参评学年献血、

报名参军（附证明材

料） 

是□               否□ 

参评学年未受到校纪处

分 
是□（未受处分） 否（受到处分） 

在校期间未违反各项规

章制度 
是□（未受处分） 否（受到处分） 

班级及学生会社团联等

各类集体工作情况 

 

 

志愿公益情况 
 

 

创新实践情况 
 

 

其他社会活动情况 
 

 

个人获奖情况（请附证

明材料复印件） 
 

个人事迹（不低于 800

字） 

 

 

 

 

 

 

 

 

 

 

 

 

 



本人承诺 

我自愿申请社会奖学金，并承诺以上内容属实，否则将承担一切相应责任（其中包括不

诚信记录会记入档案）。 

        签名：                  时间：              

班主任初审 

 

是□    否□   建议给予同济大学社会活动奖。 

                                             班主任签名： 

学堂复审 
□是    □否建议给予同济大学社会活动奖。 

                                             学堂年级辅导员签名： 

评审委员会意见 
□是    □否同意给予同济大学社会活动奖。 

                                 盖章： 

 

 

 

 

 


